
湘信院学工部通〔2024〕24 号

关于做好2024-2025学年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

回执录入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为推进智慧校园建设，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学生少跑

腿”，2024 年秋季学期起学校将使用“湘信智慧”APP 收集生

源地国家助学贷款回执，不再线下收集助学贷款回执纸质材料，

现将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学生使用流程

1.系统登录。打开并用学号登录“湘信智慧”APP（统一身

份认证），选择“首页—更多应用—学生服务—国家助学贷款

回执录入”应用。

2.回执录入。按照要求如实填写贷款金额、联系电话、回

执校验码、证明材料《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

证明》图片，及时上传系统即可。

8 月 20 日起，请各班级辅导员通知所有已申请办理

2024-2025 学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或申请续贷的我校在籍学

生（老生、含 2024 级专升本学生）进行回执录入。

二、证明材料上传要求

湖南信息学院学生工作部(处)



1.请填报 2024-2025 年度回执校验码（切勿使用往年回执）

并仔细校对填报信息是否与受理证明图片一致，“回执校验码”

是国家助学贷款放款的必要条件，请务必填写准确，信息错误

或不实将影响助学贷款放款进度，请提醒相关学生及时上传，

妥善拍照保管留存。

2.上传的附件图片注意清晰度，确保所有信息清楚可见。

证明材料不需要再提交纸质版，学生自行留存，学校对学生提

交的附件证明材料进行留存备案即可。

3.如收到纸质版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受理证明，

则将该受理证明拍照或扫描；

4.如收到短信版生源地助学贷款回执验证码，则将整个短

信截图进行上传；

5.如是在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系统内查看的受理

证明，则将该页面进行截图。

如果还有其他疑问，请拨打湖南信息学院学生资助服务热

线：(0731) 8409 8058。

三、工作要求

1.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将根据学生提交的回执码、缴纳学

费以及贷款金额信息情况，进行高校信息确认，只有高校完成

信息确认工作后，学生办理贷款的银行才能进行放款。请各二

级学院务必重视此项工作，根据学生资助中心下发的办理助学

贷款学生名单，及时指导学生完成回执录入工作。

2.各二级学院要前置贫困学生的帮扶与关怀，根据学生资

助中心下发的办理助学贷款学生名单，指导有实际需要但未及



时办理助学贷款的学生尽快办理。

3.各二级学院要加强对受资助学生的诚信教育、感恩教育、

励志教育，增强学生的诚信意识、风险意识和感恩意识，引导

学生珍爱信用，理性消费，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成才观和价值

观，增强当代大学生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

附件：证明材料示例

学生工作部（处）

2024 年 8 月 20 日



证明材料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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